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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人

保投控、人保运营营业职场物业管理全委托

服务协议关联交易的临时信息披露报告

临时信息披露报告〔2023〕11号

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

督管理委员会令2018年第2号）、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

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号）

等规定，现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

公司”）与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投控”）

和其子公司人保投控（北京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人保运营”）签署《营业职场物业管理全委托服务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该协议”）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以及交易标的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为聚焦公司主业职责，强化战略协同，充分利用内部专

业资源，统筹公司物业管理，本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1 日与

人保投控、人保运营签署《营业职场物业管理全委托服务协

议》，有效期为 2023 年 3 月 21 日至 2026 年 3 月 20 日。

根据该协议，公司全部营业职场物业项目统一委托人保

投控、人保运营负责全面服务管理，并逐步将非主业的健康

管理、理发、食堂等后勤服务事项剥离移交，最终实现全业



2

态委托管理。该协议为统一交易协议，关联交易类型为服务

类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情况

根据该协议，人保运营向本公司提供物业管理及物业管

理顾问服务。本公司各级分支机构原则上委托人保运营各级

分支机构提供物业管理服务；如人保运营分支机构无法提供

物业管理服务的，由人保运营分支机构提供物业管理顾问服

务。物业管理服务包含安全保卫、环境清洁消杀、健康管理、

理发服务、为保险主业提供辅助性与配套性服务、为系统营

销员队伍及外包服务提供人力资源支持等多方面基础性和

增值性服务。物业管理顾问服务是指人保运营以物业管理顾

问方式对本公司委托的第三方物业服务公司进行监督管理。

双方各级分支机构根据具体项目实际情况商定物业管理或

物业管理顾问服务的服务内容、服务标准等。人保投控负责

统筹安排人保运营做好各项服务。本公司向人保运营支付物

业服务费用，无需向人保投控支付费用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关联法人名称：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

经营范围：实业、房地产投资；资产经营和管理；物业

管理；汽车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、房屋的租赁；企业管理咨

询、财务咨询、投资咨询、法律事务咨询。（市场主体依法

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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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

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

法定代表人：董清秀

注册地：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88号7层东区

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80000万人民币，注册资本无变化

与本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说明：人保投控是本公司控股

股东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

关联法人名称：人保投控（北京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餐饮服务；住宿服务；生活美容

服务；理发服务；烟草制品零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

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物业管理；停车

场服务；城市绿化管理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住房租赁；会

议及展览服务；粮油仓储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

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专业保洁、清洗、

消毒服务；摄影扩印服务；机械设备租赁；机械电气设备销

售；五金产品零售；日用品销售；建筑材料销售；新鲜蔬菜

零售；新鲜水果零售；鲜肉零售；鲜蛋零售；水产品零售；

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；化妆品零售；文具用品零售；金

属材料销售；餐饮管理；企业管理；家政服务；日用电器修

理；健身休闲活动；食品销售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；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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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询服务（不含诊疗服务）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

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（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

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

法定代表人：宋金生

注册地：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88号三层301-1室

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5000万人民币，注册资本无变化

与本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说明：人保运营是本公司控股

股东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人保投

控的全资子公司。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

（一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及履行期限

该协议自协议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

盖公章，并经本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。

该协议于2023年3月21日签订，有效期为2023年3月21日

至2026年3月20日。

（二）交易价格及交易结算方式

该协议是对协议三方开展合作的原则性约定，协议涉及

的具体项目，均需三方所属公司/机构另行签订合同。本公司

所属机构委托人保运营所属机构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和物业

管理顾问服务的，双方商定具体项目的交易价格和交易结算

方式。

（三）交易的定价政策

本公司和人保运营各级分支机构就具体项目开展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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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综合服务内容、标准、当地人力资源价格等因素，经过

公平协商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定价，人保运营应提供与本公

司需求和费用相匹配的优质服务。同时本公司已制定各级分

支机构营业职场物业费用标准上限，各级分支机构定价原则

上不超过其物业费用标准上限，确保交易的定价公平、合理，

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。

本公司营业职场物业费用标准上限为17元人民币/月/

平方米，其中，省级机构营业职场物业费用标准上限在上述

基础上按0.8-1的范围进行系数调整，地市级机构物业费用

标准上限参照所属省级机构0.85的系数执行，区县级机构物

业费用标准上限参照所属地市级机构0.65的系数执行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该协议规定，于协议有效期间，按会计年度设定交易金

额上限如下：2023 年 3 月 2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：

2.5928 亿元；2024 年度：3.8892 亿元；2025 年度：3.8892

亿元；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20 日期间：1.2964

亿元。

该交易事项不适用关联交易金额比例要求。

五、股东大会（如有）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控制委

员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

2023 年 2 月 24 日，本公司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了

《关于公司与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、人保投控（北京）运

营管理有限公司签署〈营业职场物业管理全委托服务协议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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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议案》，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2023 年 2 月 27 日，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开了第四十

二次会议，以现场审议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人

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、人保投控（北京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

签署<营业职场物业管理全委托服务协议〉的议案》，除 2

名关联董事按照规定放弃投票外，同意 6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

权 0 票。董事会（包括独立董事）认为该协议是在本公司日

常业务中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进行，该协议的条款公平合理，

且符合本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。

该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独立董事（均）投赞成票。
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23 年 4 月 3 日


